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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400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后山下闸富桥大街 11 号之四一楼 101-103 房

中山尚鼎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李春荣(13621070736)

发文日：

2023 年 03 月 22 日

申请号或专利号：201520187635.7 发文序号：   2023031900200570

案件编号： 5W130011

发明创造名称： 一种消毒柜的滑轨结构

专利权人： 冯沛健

无效宣告请求人： 中山市华智达电器五金有限公司

无 效 宣 告 请 求 审 查 决 定 书

（第 560783 号）

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无效宣告请求人就上述专利权所

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进行了审查，现决定如下：

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

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

维持专利权有效。

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2 款的规定，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 个月

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附：决定正文 4 页(正文自第 2 页起算)。

合议组组长：任颖丽      

主审员：刘彤 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参审员：付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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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第 560783 号)

案件编号 第 5W130011 号

决定日 2023 年 03 月 17 日

发明创造名称 一种消毒柜的滑轨结构

国际分类号 A61L 2/00

无效宣告请求人 中山市华智达电器五金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 冯沛健

专利号 201520187635.7

申请日 2015 年 03 月 31 日

授权公告日 2015 年 08 月 26 日

无效宣告请求日 2022 年 10 月 20 日

法律依据 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

决定要点：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之间存在区别特征，如果现有技术给出了将

该区别特征结合到最接近现有技术中的技术启示，则该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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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由

本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书如下：

“1.一种消毒柜的滑轨结构，包括固定轨（1），所述固定轨（1）内置有与抽屉连接的伸缩条（2），所

述固定轨（1）内侧设置有后定位块（11），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轨（1）为凵字条状，所述固定轨（1）的

前端上、下侧分别固定连接有固定板（3），所述固定板（3）的前端折弯形成前端固定安装位（31），所述

固定轨（1）的后端设置有加长端（4），所述加长端（4）位于后定位块（11）的后侧，所述加长端（4）的

后端折弯形成后端固定安装位（41），所述前端固定安装位（31）、后端固定安装位（41）上分别开有安装

孔，所述加长端（4）上开有穿线孔（42）。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消毒柜的滑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轨（1）和伸缩条（2）之间设

置有凵字条状的活动轨（5），其中所述伸缩条（2）位于活动轨（5）内侧，所述活动轨（5）位于固定轨

（1）内侧，所述固定轨（1）和活动轨（5）的开口方朝向同一侧，所述伸缩条（2）为凵字条状，其中所述

伸缩条（2）的开口方朝向活动轨（5）开口方相反一侧，所述伸缩条（2）的前端折弯形成伸缩条前端定位板

（21），所述活动轨（5）内侧和伸缩条（2）之间设置有凵字状的滚珠导件（6），所述活动轨（5）的前端

内侧处固定安装有前定位块（51）。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消毒柜的滑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轨（1）内侧和活动轨（5）之

间上下侧位置处分别设置有滚珠导条（7），所述活动轨（5）后端外侧的上、下端和固定轨（1）前端内侧的

上、下端分别设置有可挡住滚珠导条（7）的凸出位（71）。”

针对本专利，请求人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请求宣告本专利权利

要求 1-3 全部无效，其理由是权利要求 1-3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同时提交了如下证

据：

证据 1：中国专利 CN100488405C，公开日为 2009 年 5 月 20 日；

证据 2：中国专利 CN201945930U，公开日为 2011 年 8 月 24 日；

证据 3：中国专利 CN2481206Y，公开日为 2002 年 3 月 13 日。

经形式审查合格，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受理了上述无效宣告请求并将无效宣告请求书及

证据副本转送给了专利权人，同时成立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查。

专利权人针对上述无效宣告请求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同时提交了第 47746 号无效宣

告请求审查决定以及（2021）粤 73 知民初 1140 号判决书供合议组参考，认为本专利具备创造性。

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口头审理，双方当事人均出席。在口头审理过程中，请求人明确其无效理由与请求

书一致，包括权利要求 1-3 相对于证据 1 与公知常识的结合、或者证据 1 与证据 2 和公知常识的结合、或者

证据 3 与公知常识的结合、或者证据 3 与证据 2 和公知常识的结合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专利权人对证据 1-3 的真实性和公开性没有异议，坚持认为本专利相对于证据 1-3 具备创造性。在此基础上，

双方均充分的发表各自意见。

至此，合议组认为本案事实已经清楚，可以作出审查决定。

二、决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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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查基础

本决定的审查基础为本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书。

2、证据认定

证据 1-3 均为中国专利文献，合议组经核实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且其公开日期均早于本专利的申请日，

可以作为本专利的现有技术。

3、关于创造性

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之间存在区别特征，如果现有技术给出了将该区别特征结合到

最接近现有技术中的技术启示，则该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

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消毒柜的滑轨结构。

经查，证据 1 公开了一种抽屉滑轨（参见其说明书具体实施方式部分和附图），包括一外滑板部件 11

（相当于本专利的固定轨），一中间滑板部件 19（相当于本专利的活动轨）嵌套在外滑板部件中，在中间滑

板部件的滚珠滚道内嵌套着一内滑板部件 27（相当于本专利的伸缩条），在滑轨上联接着安装支架，在外滑

板部件的前边缘附近联接了一前安装支架 151，后边缘处联接了一个后安装支架 153，安装支架包括一前凸缘

181，前凸缘上设置三个孔洞 183，以便将安装支架固定到板件构架、垂直立柱、机架等结构上。结合附图可

以看出，外滑板部件 11、中间滑板部件 19 和内滑板部件 27 大体呈凵字形。

证据 2 公开了一种电脑机壳滑轨（参见其说明书第 47-52 段及附图），包括相互嵌接的内轨座 30 和外轨

座 40，内轨座的两侧厚度侧缘，分别形成凹状的导凹部，外轨座的两侧厚度侧缘，分别朝该内轨座方向连续

弯折一嵌缘部，该嵌缘部包覆该导凹部后其弯折部位位于该导凹部内，内轨座的一端以一体形成依序设有调

变部 32 及内组接端 33，调变部的侧面预设部位贯设一穿线孔 324，提供电子线材穿设的部位。

权利要求 1 与证据 1 相比，区别特征在于：权利要求 1 中限定了滑轨结构用于消毒柜，并具体限定了后

定位块、加长端及位于其上的穿线孔、以及前后固定安装位的设置。基于上述区别特征，权利要求 1 实际要

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不同的固定方式并避免滑轨与电线间的干涉。

对于滑轨结构的应用场合，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滑轨结构主要适用于抽屉式的抽拉装置中，本领域对

其适用场合并无特别限制，且证据 1 背景技术部分也记载了抽屉滑轨可用于将抽屉、托盘等可伸缩的联接到

橱柜、机架等结构上，由于消毒柜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广泛应用于橱柜结构中，本领域技术人员将证据 1 的滑

轨结构用于消毒柜是容易想到的，并无技术障碍。

对于后定位块、加长端及位于其上的穿线孔，在滑轨结构中，为了防止轨道脱出，通常需要设置限位结

构，证据 1 中也公开了在滚珠滚道中设置止挡以进行约束，本专利中设置的定位块也属于常见的限位结构。

而且，证据 2 公开的电脑机壳滑轨中，相互嵌接的导凹部和嵌缘部也能实现限位作用，结合其附图 4 和 5 的

细部结构可知，导凹部的末端能够对嵌缘部起到阻挡作用，即起到与本专利后定位块类似的作用，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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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凹部后端的调变部即相当于加长端，其上也设有穿线孔。因此，证据 2 给出了在滑轨结构的末端设置限

位结构，并在其后设置具有穿线孔的加长端的技术启示，当本领域技术人员面临解决如何避免滑轨与线材相

互干涉的技术问题时，能够从证据 2 中获得相应的技术启示。专利权人强调证据 2 的滑轨结构不同于本专利，

且其在安装时需要螺钉固定，对此合议组认为：证据 2 中采用的内轨座和外轨座相互嵌接的滑轨结构同样是

为了实现电脑主机与主机外壳之间相互滑动的功能，在安装过程中，电脑主机依托滑轨在主机外壳中滑动，

此时也会面临滑轨与线材之间的干涉问题，因此其能够给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相应的技术启示。

对于前、后安装位的设置，证据 1 在外滑板部件 11 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安装支架，安装支架还包括前

凸缘，该前凸缘在远离滑轨的方向上延伸，证据 2 也公开了在内轨座的一端弯折形成的内组接端 33，可见证

据 1 和 2 中均给出了设置前、后安装位的技术启示，无论通过分体安装还是一体成形，均属于本领域的常规

手段。专利权人强调本专利安装位的具体朝向与证据 1、2 不同，对此合议组认为：本专利说明书并未对其设

置作用进行具体描述，而且无论是在导轨侧部亦或是上、下部安装，均属于本领域的常规安装方式，本领域

技术人员可以根据产品的具体结构外形选择使用。

因此，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 1 与证据 2 和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的结合是显而易见的，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2 和 3 对导轨结构作了进一步限定，证据 1 中已经公开了具有凵字形结构的中间滑板部件和内

滑板部件，外滑板部件和中间滑板部件开口方向相同，内滑板部件开口方向与二者相反，内滑板部件前端具

有折弯部，在滚道内设置有轴承隔离圈 48 或凵字形结构的保持架 58，在上、下滚珠滚道中一体地制有止挡。

可见，证据 1 已经公开了三节滑轨结构以及位于其中的滚珠导引结构和限位结构，本领域技术人员在现有技

术的基础上，容易得到权利要求 2 和 3 限定的具体结构。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

从属权利要求 2 和 3 也均不具备创造性。

由于权利要求 1-3 均不具备创造性，应予以全部无效，合议组对请求人提出的其他证据组合方式不再具

体评述。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合议组依法作出如下决定。

三、决定

宣告第 201520187635.7 号实用新型专利权全部无效。

当事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2 款的规定，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起诉。根据该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起诉后，另一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合议组组长：任颖丽      

主审员：刘彤 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参审员：付继光




